附件5
食品经营单位食品安全承诺书

我是                 经营户,为了保障本人经营的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做到证照齐全、按许可范围依法诚信经营。
  2．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本单位经营的食品安全负全责，不生产、经营过期、变质和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
  3．严格落实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供货者的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明文件，严把食品采购质量关。严格落实食品调味料和食品添加剂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台帐记录等管理制度，严禁采购和使用无合法生产资质以及标签不规范的食品调味料和食品添加剂。
4．严格规范食品添加剂采购和使用行为，不超范围、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不采购和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任何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不采购和使用标识不规范的、来源不明的食品添加剂。对采购的食品调味料和食品添加剂进行专项登记、统一存放、严格领用，按有效期使用，严禁超剂量标准、超适用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
5．禁止销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非食用物质，禁止滥用食品添加剂。对发现可疑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要采样送检。禁止有在食品调味料中添加罂粟壳、罂粟粉、工业石蜡等非食用物质，以及超范围、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承诺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食品生产经营者留存一份，交市场监督管理局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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